关于批准对白城油葵
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公告
 
根据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》，国家质检总局组织了对白城油葵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的审查。经审查合格，现批准自即日起对白城油葵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。
一、保护范围
白城油葵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以吉林省白城市人民政府《关于确定白城油葵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的通知》（白政发〔2006〕27号）提出的范围为准，为吉林省白城市现辖行政区域。
二、质量技术要求
（一）品种。
白葵杂六号、赤葵杂二号等适合在白城种植的油葵优良品种。
（二）立地条件。
土壤类型为风沙土、淡黑钙土、砾石底黑土。土壤有机质含量为1.28%至3.4%，pH值为7.0至8.8。
（三）栽培管理。
1. 播种期为5月下旬至6月上旬。
2. 种植密度为株行距35×60cm或33×65cm，每公顷保苗4.5至5.0万株。
3. 田间管理：施肥应以有机肥为主、化肥为辅，施用化肥必须与有机肥配合施用。每公顷施用向日葵专用复合肥300至400kg（氮、磷、钾的纯含量比例为1：2：1）；或者施用磷酸二铵130kg，尿素15kg，硫酸钾60kg。
加强田间管理，做到早疏苗、早定苗和早铲趟。一对真叶时疏苗，两对真叶时定苗，生育期间要做到两铲三趟，现蕾前封垄。当开花株数达70%以上时，进行人工辅助授粉，或者每公顷放1至2箱蜜蜂。
采取严格检疫、轮作、选用抗病品种、种子处理、药剂防治等综合措施防治病虫害。
（四）收获及贮藏。
茎杆变黄，叶片大部枯黄、脱落、花盘背面呈黄褐色，皮壳变坚硬时及时收获。
种子首先进行晾晒、清选，将杂质剔除干净后贮藏，含水量降到12%以下可安全入库；产品采用塑料编织袋包装。贮藏库要求低温、干燥、通风。不能与有毒、有害污染物混装。
（六）质量特色。
1. 感官特色：白城油葵籽粒饱满，果皮黑色，有光泽，硬度适中。粒形为长卵形或卵圆形，在收获、晾晒、清选和运输等过程中不易破损。
2. 理化指标：水分（%）≤12.0，杂质（%）≤2.0，子仁率（%）≥70.0，子实含油率（%）≥40.0。
三、专用标志使用
白城油葵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的生产者，可向吉林省白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使用“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”的申请，由国家质检总局公告批准。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各地质检部门开始对白城油葵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措施。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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